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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辦理松山之友評選作業計畫 
113.7.31 訂頒 

一、目的 

為鼓勵及感謝協助本所推動地政業務成績優良之地政士。 

二、依據 

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全面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。 

三、基本資格 

（一） 領有地政士開業執照且執業連續滿 2年以上之地政士。 

（二） 最近 10 年內無違反地政士法而受行政罰、懲戒處分，且未因

執行業務涉有犯罪行為於偵查、訴訟中或經有罪判決確定者。 

四、評選標準（如評分表） 

（一） 第一階段(占 60%)：統計當年度於本所代理申請土地登記及測

量案件總數前八名之地政士，換算序位積分，序位第一者得 60

分、序位第二者 55分、序位第三者 50分，餘依此類推，序位

第八者 25分。 

（二） 第二階段(占 40%)：第一階段八名，依當年度於本所之「申辦

案件品質（補正率=補正總件數/申請總件數）」、「隨案申請地

籍異動即時通件數」、「數位櫃臺申請案件數」、「使用地籍謄本

櫃員機申領件數」4項成績優劣排名，各項目序位第一者得 10

分、序位第二者 9分、序位第三者 8分，餘依此類推。如補正

率達 50%者或該項目無申請件數者，以 0分計。 

（三） 第三階段（加分項）：擔任本所志工加計 5 分。當年度曾參與

本府地政局或本所舉辦之地政士座談會、志願服務聯繫會報、

志工專業教育訓練及配合地政業務宣導活動者，每參與 1個場

次加計 1分，至多 5分。 

（四） 第四階段：總得分最高者為第一名，次高者為第二名，餘依此

類推。如有二位以上總得分相同，以第一階段序位在前者優先。 

五、作業方式 

依評分結果，總得分前五名者獲頒「松山之友」，由本所公開表

揚，頒發「松山之友」感謝狀及禮品。 

六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於簽奉核可後修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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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OO年度松山之友評選作業評分表 

編號 1 2 3 4 5 6 7 8 

地 

政 

士 

        

第一 

階段

60% 

案件數         

序位         

得分 60-25 

(A) 
        

第二

階段

40% 

案件品質         

序位         

得分(B)         

異動即時通         

序位         

得分(C)         

數位櫃臺         

序位         

得分(D)         

謄本櫃員機         

序位         

得分(E)         

第三

階段

(<=10) 

地政業務及

活動參與度 
        

得分(F)         

第四

階段 

總得分

A+B+C+D+E+F 
        

名次         

 


